
州环罚字 (⒛21)翎 号

行政处罚决定书

张现芳 :

丿争侈》讧E疾升: 433124196509054017

住 址:湖 南省花垣县团结镇老鸦塘村二组

⒛21年 4月 12日 ,我局执法人员在检查时发现你未办

理环评相关手续,擅 自在花垣镇凉水井村施工建设混泥土搅

拌站。

以上事实有现场监察记录、询问笔录、现场检查照片、

现场检查 (勘察)笔录、现场勘查示意图等证据为凭。

你的上述行为违反了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第

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第十六条第一

款、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。

依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第六十一条、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第三十一条第一款和参考

《湖南省环境保护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》的规定,我局决定

对你作出如下行政处罚:           〖
l

处以罚款人民币壹万零贰佰元 (Y10⒛0.00)元整。


